
安全评价项目网上公开表

项目名称
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 VDF 装置改造升级项目安全验收评

价
报告提交时间 2025 年 8 月 19 日

现场勘查人员 刘彩、劳业来 现场勘查时间 2025 年 7 月 17 日

现场勘察主要任务 收集评价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料，并以文字、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周边环境、总平布置、设备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

项目组长 刘彩 项目组成员 劳业来、赵飞云、范长德、林文海

报告编制人 刘彩、劳业来 报告审核人 罗欣然

技术负责人 罗伟雄 过程控制负责人 李福春

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1月 21日，注册地位于乳源县乳城镇化工基地，法定代表人为黄凯金，注册资本为 12500

万元人民币。经营范围包括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：氟树脂；生产、销售：盐酸（以上经营项目在许可证许可业务范围内及有效期内经营）；货

物及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该

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，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取得韶关市应急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证书编号：粤韶危化生字〔2022〕

F0037 号），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进行变更，许可范围为“盐酸（106321.6 吨/年，2507）、次氯酸钠（58060 吨/年，166）”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1 月 21 日。

该企业建有 5000吨/年 PVDF生产装置、1.8万吨/年 R142b与 1万吨/年 PVDF装置、2.7万吨/年 R142b与 1万吨/年 PVDF 装置等装置及

配套的办公、储存、公用设施。

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根据发展需要，对原有精馏装置区域进行改造，新增塔器、容器、换热器、压缩机等设备及相关辅助设施。

项目建成后工艺流程重整优化，VDF生产能力由 5500吨/年提升到 15000吨/年，副产品盐酸（31%）的生产能力由 9713.6吨/年提升到 27000
吨/年。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，有效期从 2022年 11月 22日至 2025年 11月 21日，许可范围为盐酸（106321.6
吨/年，2507），该项目建成后，因该项目前工段提供的裂解气产能没有变化，所有提供给本项目的原料也没有增加了，因此企业许可的品种

仍保持不变，许可的产能也不变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 VDF装置改造升级项目的安全设施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修订）、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粤应急规〔2023〕2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间，生产装置运行状

况平稳，安全管理有效，具备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和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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